
四川音乐学院普通话水平测试站

考生违规处理告知书【测试站存根】

编号：

四川音乐学院普通话水平测试站

考生违规处理告知书

编号：

考生姓名____________（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___）：于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

（上午 下午）在 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区 参加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，因你的行为涉及违反考场

管理规范、考试纪律及考生须知的相关内容，现决定将你违规的事实和对你的违规处理意见进行告知：

违规类型 作弊 扰乱考场秩序 其他

违规内容

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查看第 4

题答案 替考 夹带

恶意登录别人的账号

手机发出声音

其他： 其他：

处理意见 标记为“违纪作弊”，本次成绩无效，12 个月内不得报考 其他：

考生须知：

测试现场一经发现替考、违规携带设备、扰乱考场秩序等行为，取消当次测试资格及 1年内的

应试资格。 公布成绩后被认定为替考等，取消当次测试成绩，已发放的证书予以作废，并记入全

国普通话水平测试违纪人员档案。

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

考试地点 考试时间

违规类型

及处理意见

监考员签字 考生签字

时 间 年 月 日 时 时 间 年 月 日 时



考 生违 规 情况 汇 总表

序 号 时 间 姓 名 准考证号 告知书编号 监考员 违规类型 违规情况记录 备 注


